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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一封家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团委、学生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改进大学生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广大青年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和感恩教育，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办、团委、教育厅主办，内蒙古财经学院承办，在全区广大青年学生中开展“一封家书”主题教育活动，现将活动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宗旨：

弘扬传统文化，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过程中充分认识感恩的重要性；引领新时代大学生在充分利用现代化、网络化通讯工具的过程中，换一种方式表达对祖国、对家乡的怀念和对亲人的深情倾诉；塑造新时期当代大学生在远离家乡树立远大理想、汲取文化知识、健康茁壮成长的过程中，倾听父母对你的牵挂、思念、寄托和祈愿。
二、活动主题：

“感恩·责任·和谐”

三、活动时间：

1、致父母及亲人“一封家书”

时间：2010年5月24日至2010年6月30日

2、“我的一封家书”征文，附父母及亲人致孩子的“一封家书”

时间：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10月15日

3、“最感人的一家”评选

时间：2010年10月16日至2010年11月30日

四、家书及征文内容：

1、感激父母、亲人的养育之恩。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之情，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选取自己父母、亲人或其他最想感激的人，写一封“家书”汇报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及其它感受与感想、对未来的打算等，感谢父母及亲人的养育之恩。

2、感激老师的教诲之恩。以“师恩难忘，师情永存”之心，写一封“家书”向恩师请教或表达你现在的理想与追求，学习和成长过程中值得倾诉的感情、感想与感恩等。
3、感激同学间的爱心相助。以“同学如手足”、“牵手同学、共同进步”之意，写一封“书信”，写写你生活的快乐与烦恼，表达你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掀起同学之间互帮、互助、互学、互进的热潮，增进同学之间的友谊。

4、感激祖国培养之恩、感激社会关爱之恩。以“学会感恩、共创和谐”为目标，写一封“贺信”，通过国庆节等重大节庆日表达对祖国、对社会的感恩之情，激发更多青年学生感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学会珍惜，奋发进取，报效祖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5、倾听父母及亲人对你的寄托。以“珍藏父母及亲人致孩子的一封家书”为荣誉，恳请你的家长及亲人工作之余给你写“一封家书”，倾听父母及亲人对你成长的综述，以及对“游子”的牵挂和思念，进一步理解家人对你的祝福和祈愿。

6、倾诉对家庭及亲人的感受。以“感恩家庭和亲人”为依托，通过你致亲人的“一封家书”及“亲人致孩子的一封家书”的互动，把当前你对家庭、父母及亲人的理解和感受形成“我的一家”征文稿的形式加以表达。

7、分享真情互动。以“一封家书”所涉及的亲人或感恩对象、同时以“我的一封家书”征文所附的感恩互动信件，思考孩子的培养、感悟亲情的神圣、分享互动的真情，从而评选出“最感人的一家”，能让更多的人群分享。

五、推进步骤：

１、宣传发动阶段（5月24日至5月31日）：

各高校全面启动以“感恩·责任·和谐”为主题的“一封家书”主题教育征文活动，并通过校园网、广播站、张贴画、海报等方式强化活动宣传；

2、撰写家书、寄送收集阶段（5月24日至6月30日）

活动组委会将统一免费配发本次活动特制信纸及信封（不含邮资），学生参照活动要求结合本人实际利用活动特制信纸及信封，将“一封家书”写好统一交到本学校团委学生会并交组委会统一免费寄出，并将家书复印件（无隐私可公开家书）交本学校团委备收集参评。寄出时给家长将本人收信人地址写好的空信封（由组委会免费提供的含邮资信封）和信纸一并寄出，备家人给你回信，回信复印件（无隐私可公开家书）交本学校团委备收集参评。

3、“我的一封家书”征文收集评选阶段（9月1日-9月30日）

9月1日—9月30日，各高校按照活动要求，征集“我的一封家书”征文作品，并进行筛选，报送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参评。活动组委会将统一对各高校报送的“我的一封家书”进行整理，并聘请相关专家进行评审。

4、亲人致孩子“一封家书”、征文收集评选阶段（7月1日- 10月15日）

7月1日—10月15日，各高校按照活动要求，征收亲人致孩子“一封家书”（复印件）及“我的一家”征文作品进行筛选，并报送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参评。活动组委会将统一对各高校报送的“一封家书”进行整理，并聘请相关专家进行评审。

5、“我最感人的一家”评选阶段（10月16日—11月15日）

通过对“一封家书”和“我的一封家书”征文以及亲人致孩子的“一封家书”的评选，从中遴选出互动中最真实、最质朴、最感人、最和谐的具有示范性和典型性的若干家庭作为“最感人的一家”进行评选和推广。

6、总结表彰阶段（11月16日-11月30日）

组委会召开表彰大会针对评选出的“我的一封家书”征文获奖作品和若干“最感人的一家”获得者进行集中表彰。

六、奖项设置：

分别按照致亲人“一封家书”，父母及亲人致孩子“一封家书”、“我的一家”征文上报数量的30%、20%、10%、5%的比例分设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进行表彰；根据参与活动实际情况确定“最感人的一家”表彰数量；根据各高校组织情况评定“优秀组织单位”若干。以上奖项颁发证书、奖杯及奖品等。

七、有关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高校团委学生会要充分认识此次活动是意识形态领域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的重要活动之一，更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各高校要切实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严格按照活动要求认真组织落实。

2、强化宣传，广泛动员。各高校团委学生会要要充分利用学校共青团网站、广播、海报、橱窗等广泛宣传，号召更多青年学生积极撰写“一封家书”和“我的一封家书”征文及“最感人的一家”评选活动，切实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感恩意识（部分宣传品由组委会统一提供）。

3、参评作品具体要求。上报参评“家书”和“征文”须原创（不得抄袭，一经发现取消其参赛资格）作品，以第一人称撰写，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字数在1500—2500字之间，（鼓励少数民族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书写）；参赛作品要求写明作者姓名、学校、院系班级及学号等；上报作品一律手写，要求稿件整洁，格式工整；参赛作品需书写在组委会统一提供的稿纸上，否则视为参赛无效；来稿一律不退，请参赛者自留底稿；各高校推荐作品的数量为50份，作品质量将作为“优秀组织奖”评选的主要标准之一；组委会将评出若干件获奖作品征求作者同意后在主流报纸刊登，并由组委会向作者支付稿酬。

各高校按照要求分别于2010年9月30日和10月15日前将参评的“我的一封家书”征文及亲人致孩子的“一封家书”稿件统一报送或特快专递寄到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内蒙古财经学院团委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呼包公路1.5公里处内蒙古财经学院西区  邮编：010050）

联系人：吴  超、赵  健

联系电话（传真）：0471-3662326  

电子邮箱：nmgcjxytw@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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